
  合同合同

编号： 11N1043083XA20254401 

   

采购单位（甲方）： 民丰县司法局 

服务单位（乙方）：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田分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并严格遵循 和田市 国家机关、事
业单位及（或）团体组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云平台服务一张网 “机动车保险服务”迁入项目-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田分公

司 采购项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云平台服务一张网 “机动车保险服务”迁入项目-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和田分公司 服务协议，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云平台服务一张网 “机动车保险服务”迁入项目-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和田分公司 服务事宜，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一、服务项目、价格一、服务项目、价格    

金额单位：元

 

序
号

采购计划文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

采
购
数
量

单
位

成交
单价

小计

1 [2025]883号 车辆保险 - - - 1 项
19931.

22 19931.22

合同总价（元） 19931.22

合同总价（大写） 壹万玖仟玖佰叁拾壹元贰角贰分

 

二、付款方式二、付款方式

 

 
序号 采购计划文号 采购目录 数量 预算资金 资金来源性质 资金支付方式

1 [2025]883号 财产保险服务 1 19931.22 一般公共预算
资金

直接支付

 

三、服务条款三、服务条款（（1）1）货款结算货款结算

1、甲方按以下方式支付乙方合同价款。

一次性支付：

本合同项下的5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全部合同价款。

2、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的单位：甲方应根据采购计划确认的资金支付方式，按规定支付给乙
方。其中确认“财政直接支付方式”的，甲方应在规定期限内，向财政国库支付机构提出申请支付
令、办理国库支付手续；财政国库支付机构应在规定时间内（不计入甲未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的单
位：由甲方在规定期限内自行将货款直接支付给乙方。

（（22））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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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的履约保证金，作为乙方认真履
行合同条款的保证。

2、乙方没有履行本合同项下约定的责任和义务所需承担的违约金、赔偿金及其他费用，甲方
有权直接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履约方。

（（33））服务类服务类

1、服务提供时间：合同签订后个工作日内

2、服务方式：

3、服务地点：

（1）收货人：玉米提努尔·穆合普力；手机号码：18799321816；收货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镇民丰县司法局；

（4）售后服务

1、服务期限为1年，签订合同之日起至保险期限截止。

（（55））保密条款保密条款

1、乙方对履行合同过程中所获悉的属于甲方的且无法自公开渠道获得的文件及资料，应负保
密义务，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擅自利用或对外发表或披露。违反前述约定的，乙方应向甲方支
付违约金零万元；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还应负责赔偿。保密期限自乙方接收或知悉
甲方信息资料之日起至该信息资料公开之日或甲方书面解除乙方保密义务之日止。

（（66））违约责任违约责任

一般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一项条款均被视为违约。违约方应承担因自己的违约行
为而给守约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2、如甲方无正当理由未按合同规定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的，每延迟一天，甲方应向乙方支付
相当于延迟付款额1‰的违约金。

3、因乙方其他违约行为导致甲方解除合同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1％的违约金，如
造成甲方损失超过违约金的，超出部分由乙方继续承担赔偿责任。

其他违约责任

（（77））服务类服务类

1、乙方逾期提供服务的，每逾期一日，应按合同总价的1‰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约定
日期／个工作日不能提供服务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价1％的违约金。

（（88））不可抗力不可抗力

1、本条所述的“不可抗力”系指那些双方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的事件，但不包括
双方的违约或疏忽。这些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地震、国家政策的重
大变化，以及双方商定的其他事件。

2、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受不可抗力事件影响的一方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
出具的证明。同时应立即尽一切合理努力采取措施，消除影响，减少损失。

3、如果不可抗力事件延续15日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99））法律适用与争议解决法律适用与争议解决

1、本合同的订立、解释、履行及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所
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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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合同生效及其他合同生效及其他

1、本合同经甲、乙双方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

2、本次采购过程中形成的反向竞价文件、响应文件、补充协议、附件等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各项文件之间约定不一致的，以签署时间在后者的

3、本合同未尽事宜，遵照《政府采购法》、《民法典》有关条文执行。

4、本合同的核心内容必须与成交结果一致。同时，未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甲乙双方不得以
任何方式签订合同以外的补充协议，擅自修改合同条款，否则将追究其相关责任。

5、本合同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备案、公告。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地址： 地址：

       

电话： 电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田屯垦路支行 
       

账号： 账号： 30580701040001928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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